关于修订《珠海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部分内容的通知（珠价 [2008]49号）

废止说明：已被新文件取代

市发展改革局、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3月2日联合下发了《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卫生计划生育委局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广东省定价目录（2015年版）有关医疗服务价格规定的通知 》（珠发改价格〔2016〕25号），全面梳理我市现行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明确规定：

一、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制定价格。在省出台公立医疗机构新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之前，我市按照省现行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珠海市属及中央、省驻珠公立医疗机构基本服务项目价格（以下简称：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具体见附件2）。《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为我市属及中央、省驻珠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政府指导价，是全市的最高限价，其他级别公立医疗机构实行下浮：即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服务项目价格按不高于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服务项目价格的90%来确定；一级公立医疗机构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服务项目价格按不高于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服务项目价格的80%来确定；农村卫生站基本服务项目价格按不高于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服务项目价格的70%来确定。

　　对挂号费、取暖费、空调降温费、氧气吸入费、尸体存放费、离体残肢处理费、人工煎药费、煎药机煎药费、预防保健项目价格则不受医疗机构等级的影响，执行统一标准。

　　二、全面开展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文件清理。按照《广东省定价》（2015年版）和本通知要求，对现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三、医疗机构应加强内部管理，严格遵守明码标价、日费用清单制度等规定，切实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

　　四、加强放开后的市场价格监测和监督检查。各区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及时掌握市场价格动态，防范价格异常波动，同时要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维护医疗服务价格秩序。

